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犯罪从其主观方面来看可以分为故意犯罪和

过失犯罪两种类型, 且任何犯罪概莫能外。[1]其中,

故意犯罪过程存在着不同的停止形态, 目前我国刑

法理论和实践多主张有犯罪预备、中止、未遂和既

遂四种 , 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 , 以下从故意犯罪过

程的阶段划分和停止形态产生的原因相结合的角

度来阐述对故意犯罪停止形态及其处罚原则的理

解。

一、故意犯罪过程中的阶段划分

这里所说的阶段 , 是指表明犯罪发展程度的各

个具有法律意义的不同过程。阶段是一个完整过程

的组成部分, 且这些部分之间既有独立性又有时间

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连续性。关于阶段划分 , 理

论界有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 , 有的认为只有预备和

实行两个阶段 , [2] 有的认为包括犯意表示、预备、实

行和行为后四个阶段。[3]笔者认为故意犯罪过程的

发展一般要经过犯罪预备、犯罪实行、犯罪结果发

生三个阶段, 而犯意形成不是一个有法律意义的犯

罪阶段, 因为犯意形成是一个完全局限于行为人的

思维领域而没有具体行为表现的阶段, 刑法是通过

对人的行为的调整从而达到对社会秩序调整的目

的, 因此犯意形成因不存在刑法调整的对象而成为

故意犯罪过程中不具有刑法可罚性的无犯罪表现

的纯意识阶段。

1、犯罪预备阶段: 是指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处

在犯意形成之后、着手实行犯罪之前的阶段。把握

这个阶段应注意两个方面 : 一方面 , 这个阶段是通

过行为人的具体行为表现出来的, 这是其与犯意形

成的显著区别 , 也正因其具有具体的行为表现从而

成为一个具有刑法可罚性的有犯罪意义的阶段 ; 另

一方面, 因其处在着手实行犯罪即着手实行刑法所

要求的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之前 , 故其又不同于犯

罪实行阶段, 它是一个距离犯罪结果发生比较远、

犯罪表现不明显、刑法可罚性程度相对较小的故意

犯罪阶段。

2、犯罪实行阶段: 是指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已

着手实行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行为 , 而未及犯罪

结果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典型表现是: 一方面已着

手实行刑法规定的特定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行

为 , 这是其与犯罪预备阶段的显著区别 ; 另一方面

着手实行的行为尚未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 , 这使其

与犯罪结果发生阶段区分开来。因其距犯罪结果发

生阶段最近且行为涵盖于特定犯罪构成要件所要

求的行为之中 , 故其与犯罪预备阶段相比 , 犯罪表

现更为明显, 刑法可罚性程度也相对较大。

3、犯罪结果发生阶段: 是指故意犯罪发展过程

中的最后阶段, 是刑法规定的特定犯罪构成要件所

要求的行为全部实行完毕且犯罪结果已发生的阶

段。这里指的犯罪结果的发生除了结果犯中法定的

危害结果出现之外 , 还包括行为犯中法定的犯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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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的完成, 危险犯中法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

险状态的造成, 举动犯中法定实行行为的出现。由

于此阶段 是故意 犯罪 发展过 程中的 最后阶 段 , 至

此, 刑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关系已遭到行为人的严重

破坏 , 故此阶段是犯罪表现最突出 , 刑法可罚性程

度最大的阶段。

对故意犯罪过程进行阶段划分的意义体现在:

第一 , 有利于进一步理解故意犯罪发生发展的过

程, 尤其是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全面把握故意犯罪过

程 ; 第二 , 通过对故意犯罪过程中不同阶段距离犯

罪结果发生的远近程度的理解, 有利于识别不同阶

段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, 从而为更科学的

适用刑法提供必要的依据。

二、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原因

这里所说的停止原因 , 指在犯罪过程中造成犯

罪行为停顿下来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主观或客观方

面的原因。原因是相对于结果而言的, 故意犯罪过

程中的停止原因即故意犯罪形态这一结果产生的

原因 , 它包括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 , 与之相对应这

里分别称之为中止原因和障碍原因。

中止原因是指在犯罪过程中 , 行为人自动停止

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从而产生

犯罪停止形态的原因。中止原因完全是行为人主观

有意识的行为产生的。

障碍原因是指在犯罪过程中 , 不以行为人意志

为转移的且能促成犯罪停止形态产生的原因。障碍

原因是出乎行为人主观意志控制之外而客观产生

的。

三、故意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

故意犯罪的停止形态是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

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形成的静止的、既定的各种犯罪

形态。如果把故意犯罪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一条连续

的线 , 那么故意犯罪发展过程中划分的不同阶段就

是这一连续的线中的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线

段, 这里要说的停止形态就是包含于每一个线段中

的特定的点。

故意犯罪过程中停止形态的确定与停止形态

所处故意犯罪过程中的阶段以及停止形态产生的

原因有着密切的联系。

( 一) 停止形态与所处阶段的关系

1、犯罪预备阶段与犯罪预备形态

所谓犯罪预备形态是指行为人为实行犯罪而

作准备的行为。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使这种行

为仅停留在犯罪预备阶段而未进入着手实行犯罪

阶段的犯罪形态。由此可见犯罪预备形态只能是犯

罪预备阶段中犯罪行为的停顿状态 , 是犯罪预备阶

段的组成部分, 脱离了犯罪预备阶段就不存在犯罪

预备形态。

2、犯罪实行阶段与犯罪未遂形态

所谓犯罪未遂形态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

犯罪,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使这种行为仅停留

在犯罪实行阶段而尚未得逞的犯罪形态。由此可

见 , 犯罪未遂形态只能是犯罪实行阶段的犯罪行为

的停顿状态 , 是犯罪实行阶段的组成部分 , 脱离了

犯罪实行阶段就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。

3、犯罪结果发生阶段与犯罪既遂形态

所谓犯罪既遂形态是指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

行为已经具备了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而停留

在犯罪结果发生阶段的犯罪形态。由此可见 , 犯罪

既遂形态只能是犯罪结果发生阶段的犯罪行为的

停顿状态, 甚至犯罪既遂形态与犯罪结果的发生往

往是一致的, 脱离了犯罪结果发生阶段就不存在犯

罪既遂形态。

( 二) 停止形态与停止原因的关系

由于故意犯罪的既遂形态是故意犯罪的完成

形态, [4]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 , 这一停止形态产生

的唯一要求是特定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全部行

为的完成从而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 , 而不存在中止

原因或障碍原因产生故意犯罪既遂形态的可能 , 也

就是说, 既遂形态产生原因只有犯罪结果发生这一

个 , 而不存在中止原因或障碍原因产生的既遂形

态。而在犯罪预备阶段的预备形态和犯罪实行阶段

的未遂形态 , 它们产生的原因要么是中止原因( 主

观) , 要么是障碍原因 ( 客观) , 而不再有其他原因 ,

所以根据停止形态产生原因的不同 , 我们可以将故

意犯罪的预备形态进一步分为中止预备形态和障

碍预备形态, 犯罪的未遂形态进一步分为中止未遂

形态和障碍未遂形态。考虑到产生停止形态的停止

原因, 犯罪的停止形态可分述如下:

1、中止预备: 是指行为人为实行犯罪而作准备

的行为, 由于其本人意志的原因而使这种行为只停

留在犯罪预备阶段而未进入犯罪实行阶段的犯罪

形态。

2、障碍预备: 是指行为人为实行犯罪而作准备

的行为, 由于其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这种行为

只停留在犯罪预备阶段而未进入犯罪实行阶段的

犯罪形态。

3、中止未遂 : 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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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其本人意志的原因而使犯罪结果尚未发生的

犯罪形态。

4、障碍未遂 : 是指行为人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,

由于其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犯罪结果尚未发

生的犯罪形态。

5、犯罪既遂: 是指行为人所故意实施的行为已

经具备了某种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从而使犯罪结

果发生的犯罪形态。

( 三) 综合以上两点, 可附下图作进一步说明:

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 , 很多学者认为犯罪中止

是故意犯罪过程中的一种独立存在的停止形态 , 笔

者对此有不同看法。排除对中止概念的不同理解

外 , 笔者认为中止如同障碍一样都是使故意犯罪在

发生过程中某一特定阶段停顿下来的原因 , 而不是

一种停止形态。如果认为中止是一种独立的停止形

态 , 那么障碍就应成为另一种停止形态 , 这样也就

不存在故意犯罪的预备形态和未遂形态。把犯罪中

止和犯罪预备、犯罪未遂并列为故意犯罪的停止形

态, 其实是混淆了停止形态产生原因和停止形态本

身的关系, 而且这种概念上的混淆还会造成对因不

同原因产生的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进行适当的刑

事处罚上的认识混乱。

对故意犯罪停止形态进行界定的意义主要有

两方面: 一是通过界定对故意犯罪过程中不同的犯

罪表现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, 有利于分清它们之间

的区别与联系。二是通过分析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

不同原因, 使对不同停止形态犯罪进行的刑事处罚

更加科学合理。

四、故意犯罪的刑事处罚原则

故意犯罪的刑事处罚因犯罪行为在故意犯罪

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阶段中停止形态产生

原因的不同而有差异。故意犯罪的既遂形态因是一

种特殊的停止形态 , 即是一种故意犯罪的完成形

态, 故既遂的刑事处罚在各国的刑法中都规定有明

确的法定刑 , 应以法定刑定之 , 所以本文就不再加

以赘述。本文重点讨论的是处在犯罪预备和犯罪实

行阶段各种停止形态的刑事处罚问题 , 因为对这两

个阶段中不同停止形态的刑事处罚, 各国无论在理

论上还是在立法实践中都有不同, 笔者在这里只是

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。

( 一) 就故意犯罪所处的不同阶段来看 , 可作以

下分析。

1、处在预备阶段的各种犯罪停止形态的处罚

应采“以不处罚为原则、以 处罚为 例外”的 处罚 原

则。

所谓“以不处罚为原则、以处罚为例外”是指除

只对情节严重、社会危害性较大且在刑法分则条文

中作出具体处罚规定的预备阶段停止形态犯罪进

行处罚外 , 对在分则中未规定的一概不予处罚。这

种立法实践在我国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刑事立法中

就有所体现。[5]因为处在犯罪预备阶段且按以上条

件能列入分则具体规定罪名的停止形态犯罪只在

少数, 故称之为例外。采取这种处罚原则的主要原

因: ( 1) 处在犯罪预备阶段的各种犯罪行为因其尚

未具备特定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行为 , 且距离犯

罪结果的发生较远 , 故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一般很

小。( 2)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主要是通过其行为来体

现 , 而预备阶段的行为一般是潜在的、间接的犯罪

行为, 难以充分体现行为人主观恶性程度的大小。

2、处在实行阶段的各种犯罪停止形态的处罚

应采“以处罚为原则、以不 处罚为 例外”的 处罚 原

则。

所谓“以处罚为原则、以不处罚为例外”是指除

情节轻微、社会危害性不大且刑法分则条文中明文

规定不予处罚的实行阶段停止形态犯罪以外 , 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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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作明确规定的都将按刑法规定进行处罚。因为按

以上条件能列入刑法分则条文具体规定不予处罚

的罪名只在少数 , 故称之为例外。采取这种处罚原

则的主要原因有: ( 1) 处在犯罪实行阶段的各种犯

罪行为实行的是特定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的行为 ,

且距离犯罪结果的发生较近, 对刑法所要保护的社

会关系构成直接威胁 , 故其社会危害性比预备阶段

的停止形态犯罪要大得多。( 2) 直接实行犯罪构成

要件所要求的行为能体现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较

大, 且比预备阶段更进了一步。

( 二) 就各种具体的故意犯罪停止形态而言 , 考

虑到产生的停止原因不同, 可作以下分析。

1、中止预备

对处在中止预备形态的行为人的处罚应采取

“必免主义”, 刑法分则不应对此类行为进行处罚。

采取此处罚原则的原因在于 : ( 1) 中止预备是所有

故意犯罪停止形态中主观恶性最小 , 社会危害性最

轻的一种。( 2) 采取“必免主义”有利于行为人进一

步认清刑法对预备阶段中中止行为的宽容态度 , 促

使预备阶段的犯罪更多地趋向于中止而停止 , 以达

到提高行为人法治意识和减轻犯罪行为对社会造

成负面影响的作用。

2、障碍预备

对处在障碍预备形态的行为人的处罚应采取

“得免主义”, 意思是刑法分则条文明确规定要给予

处罚的则进行处罚, 没有规定的则一律不予处罚。

采取此处罚原则的原因在于: ( 1) 犯罪停止在预备

阶段, 可处罚性不强。( 2) 障碍预备的停止原因是行

为人意志以外的客观因素, 表明行为人相对于中止

预备来说有较大的主观恶性, 尤其在对社会具有潜

在恶劣影响的犯罪过程中 , 故刑法应明确规定对行

为人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处罚 , 否则就体现不出预备

阶段中中止与障碍两种原因造成的停止形态的区

别以及刑法对障碍原因的相对否定态度。

3、中止未遂

对处在中止未遂形态的行为人的处罚应采取

“必减免主义”, 所谓必减免主义是指对中止未遂

犯 , 应当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 , 对未造成危

害的免除处罚。采取这一处罚原则的原因主要是 :

( 1) 中止未遂已处在着手实行犯罪构成要件所要求

的行为的阶段, 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都有了直接

体现, 对此行为刑法进行适当的处罚是必要的 , 否

则难以与预备阶段的犯罪形态区分开来 , 不利于使

犯罪更多的停止在预备阶段; ( 2) 产生这种未遂形

态的原因是中止, 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相当于障碍未

遂较轻, 故在决定刑事处罚时持必减免主义有利于

体现刑法对中止行为的宽容态度 , 尤其在未造成社

会危害的情形下, 刑法应明确规定免除处罚。

4、障碍未遂

对于处在障碍未遂形态的行为人的处罚应采

取“得减主义”, 所谓得减主义是指对障碍未遂犯 ,

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, 采取这一处罚原

则的原因主要是: ( 1) 障碍未遂产生的原因是障碍 ,

是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因素 , 故其行为人的主观恶性

比中止未遂相对要大 , 对其处罚应比中止未遂要

重 , 免除处罚的规定不宜适用 , 否则体现不出障碍

与中止的区别。( 2) 尽管障碍未遂的处罚应比中止

未遂要重 , 但毕竟未达既遂 , 有从轻或减轻处罚的

客观理由, 采取“得减主义”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刑

法原则。

通过对故意犯罪的刑事处罚的分析 , 可以看出

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所处的阶段和停止的产生原因

对决定是否处罚和如何适当量刑具有重要作用 , 尤

其对处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形态的同一种犯罪的决

定是否处罚和如何适当量刑的科学性、准确性具有

直接指导意义。

综上说述, 笔者认为对故意犯罪的分析离不开

对故意犯罪发展过程进行必要的阶段划分, 离不开

对不同阶段中因不同原因产生的犯罪停止形态进

行必要的区别 , 有了对阶段划分的意义和停止形态

的性质的深入、全面的了解 , 才能使对故意犯罪各

种停止形态进行的刑事处罚更加科学、更加合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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